
达州市万源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机构

信息

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
公电话、传真、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万源

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万
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施
细则的通知》、三定方
案

办公室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机构职能
依据“三定”方案及职责
调整情况确定的本部门最
新法定职能

办公室

领导分工

领导姓名、职务、照片、
工作履历、主管或分管工
作、主要活动和重要讲话
等

办公室

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名称、职责、办
公电话

办公室

下属单位概况
下属单位概况 下属单位名
称、地址、主要负责人、
办公电话

办公室

政策

文件

法律、法规
国家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
省、市生态环境的地方性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四川

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办法》（省政府令第327

号）、《万源市人民政
府 关于印发万源市政府
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的通

知》

法宣股
该政府信息

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部门和地方政府规章
国家部委、省政府制定的
有关生态环境的规章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其他政策文件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和万源市委、市政府
名义制定的生态环境方面
政策性文件

法宣股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依申

请公

开和

年度

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范围
、时限等；依申请公开受
理机构、申请方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万源
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万
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施
细则的通知》

法宣股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政府信息公开报告 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法宣股

次年3月31

日前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依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服务

指南（受理机构、申请方

式、申请处理）；在线受

理申请表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行政

许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审批

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

闲置审批

排污许可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噪声和固体

废物）

事项名称、设定依据、申
请条件、办理材料、办理
流程、办理地点、受理时
间、联系电话等；办事指
南相关表格及样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四川

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2018年本）》

行政审批股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

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

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行政
处罚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日连续

处罚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

物的；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逃

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处罚

对未取得环评文件擅自开展建设项

目施工的处罚

对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

公开环境信息或自动监测数据的处

罚

对违反规定在自然保护区进行非法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罚

对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

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

生产或者使用的处罚

对拒报或者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

报事项的；或未按规定申报污染物

排放的处罚

对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或

者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擅自

拆除、闲置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造成污染事故、辐射事

故的；迟报、谎报、瞒报、漏报饮

用水水源污染事故造成影响的处罚

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

扩散时，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或

者未及时报告的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安装水污染物、大气

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

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

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未安装污染

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或者监控装置

未经常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从事

危险废物利用或者处置的单位未建

立生产管理台账的或者未安装设施

实施在线监控的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水

、废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

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设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

管的处罚

对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的

处罚

对向水体排放、倾倒、掩埋、清洗

有毒有害物质；堆放、存贮固体废

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处罚

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排放放射性废

液，利用渗井、渗坑、天然裂隙、

溶洞或者国家禁止的其他方式排放

放射性废液，对在地下水饮用水水

源准保护区内，利用透水层孔隙、

裂隙、溶洞和废弃矿坑储存油类、

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化工物品、

农药等的处罚

对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

、矿山开采区、尾矿库、危险废物

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的运营、管

理单位，未采取防渗漏等措施，或

未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井进行监

测；加油站等的地下油罐未使用双

层罐或者未采取建造防渗池等其他

有效措施，或未进行防渗漏监测；

对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

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

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等的处罚

对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

、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

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在饮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

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饮用水水

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

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建设

项目增加排污量的处罚

对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

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游泳、

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

的活动的处罚

对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

急方案的；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

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

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未制定危险

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的；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工作，确定风险等级的；未

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的；

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的；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培训，如实记录培训情况

的；未按规定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

装备和物资；未按规定公开突发环

境事件相关信息等的处罚

对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不按照

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

规定排放污染物的处罚

对擅自改变、破坏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和隔离设施

的处罚

对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设置

化工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

产品的贮存场所，以及生活垃圾、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放场

所和转运站的处罚

对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内，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

水质的矿产勘查、开采等活动的处

罚

对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从事经营性取土和采石（砂）

等活动的处罚

对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修

建墓地或者丢弃及掩埋动物尸体的

处罚

对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道路、桥梁、码头及其他可能

威胁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设施或者装

置，未设置独立的污染物收集、排

放和处理系统及隔离设施，造成污

染的处罚

对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

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

产生扬尘的物料的处罚

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

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

扬尘污染的处罚

对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

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处罚

对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

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处罚

对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

事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设环境风

险预警体系或者对排放口和周边环

境进行定期监测、排查环境安全隐

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的

处罚

对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

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

和工艺，配备净化装置的处罚

对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

处罚

对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

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

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

的；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

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

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

、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

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在当地人民

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

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的处罚

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

洒剧毒、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

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的；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

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

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

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

体的物质的；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

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处

罚

对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

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大气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处罚

对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

油焦的处罚

对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

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

权力类型、项目名称、责

任主体、责任事项、追责

情形、监督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四川
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2018年本）》、《万
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万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

施细则的通知》

环境监察执
法大队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

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

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行政
处罚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日连续

处罚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

物的；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逃

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处罚

对未取得环评文件擅自开展建设项

目施工的处罚

对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

公开环境信息或自动监测数据的处

罚

对违反规定在自然保护区进行非法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罚

对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

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

生产或者使用的处罚

对拒报或者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

报事项的；或未按规定申报污染物

排放的处罚

对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或

者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擅自

拆除、闲置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造成污染事故、辐射事

故的；迟报、谎报、瞒报、漏报饮

用水水源污染事故造成影响的处罚

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

扩散时，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或

者未及时报告的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安装水污染物、大气

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

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

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未安装污染

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或者监控装置

未经常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从事

危险废物利用或者处置的单位未建

立生产管理台账的或者未安装设施

实施在线监控的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水

、废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

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设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

管的处罚

对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的

处罚

对向水体排放、倾倒、掩埋、清洗

有毒有害物质；堆放、存贮固体废

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处罚

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排放放射性废

液，利用渗井、渗坑、天然裂隙、

溶洞或者国家禁止的其他方式排放

放射性废液，对在地下水饮用水水

源准保护区内，利用透水层孔隙、

裂隙、溶洞和废弃矿坑储存油类、

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化工物品、

农药等的处罚

对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

、矿山开采区、尾矿库、危险废物

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的运营、管

理单位，未采取防渗漏等措施，或

未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井进行监

测；加油站等的地下油罐未使用双

层罐或者未采取建造防渗池等其他

有效措施，或未进行防渗漏监测；

对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

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

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等的处罚

对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

、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

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在饮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

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饮用水水

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

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建设

项目增加排污量的处罚

对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

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游泳、

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

的活动的处罚

对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

急方案的；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

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

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未制定危险

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的；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工作，确定风险等级的；未

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的；

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的；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培训，如实记录培训情况

的；未按规定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

装备和物资；未按规定公开突发环

境事件相关信息等的处罚

对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不按照

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

规定排放污染物的处罚

对擅自改变、破坏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和隔离设施

的处罚

对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设置

化工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

产品的贮存场所，以及生活垃圾、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放场

所和转运站的处罚

对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内，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

水质的矿产勘查、开采等活动的处

罚

对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从事经营性取土和采石（砂）

等活动的处罚

对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修

建墓地或者丢弃及掩埋动物尸体的

处罚

对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道路、桥梁、码头及其他可能

威胁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设施或者装

置，未设置独立的污染物收集、排

放和处理系统及隔离设施，造成污

染的处罚

对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

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

产生扬尘的物料的处罚

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

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

扬尘污染的处罚

对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

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处罚

对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

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处罚

对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

事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设环境风

险预警体系或者对排放口和周边环

境进行定期监测、排查环境安全隐

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的

处罚

对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

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

和工艺，配备净化装置的处罚

对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

处罚

对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

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

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

的；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

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

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

、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

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在当地人民

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

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的处罚

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

洒剧毒、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

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的；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

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

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

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

体的物质的；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

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处

罚

对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

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大气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处罚

对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

油焦的处罚

对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

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四川
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2018年本）》、《万
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万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

施细则的通知》

环境监察执
法大队

信息形成
（变更）5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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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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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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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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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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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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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日连续

处罚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

物的；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逃

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处罚

对未取得环评文件擅自开展建设项

目施工的处罚

对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

公开环境信息或自动监测数据的处

罚

对违反规定在自然保护区进行非法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罚

对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

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

生产或者使用的处罚

对拒报或者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

报事项的；或未按规定申报污染物

排放的处罚

对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或

者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擅自

拆除、闲置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造成污染事故、辐射事

故的；迟报、谎报、瞒报、漏报饮

用水水源污染事故造成影响的处罚

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

扩散时，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或

者未及时报告的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安装水污染物、大气

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

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

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未安装污染

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或者监控装置

未经常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从事

危险废物利用或者处置的单位未建

立生产管理台账的或者未安装设施

实施在线监控的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水

、废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

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设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

管的处罚

对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的

处罚

对向水体排放、倾倒、掩埋、清洗

有毒有害物质；堆放、存贮固体废

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处罚

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排放放射性废

液，利用渗井、渗坑、天然裂隙、

溶洞或者国家禁止的其他方式排放

放射性废液，对在地下水饮用水水

源准保护区内，利用透水层孔隙、

裂隙、溶洞和废弃矿坑储存油类、

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化工物品、

农药等的处罚

对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

、矿山开采区、尾矿库、危险废物

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的运营、管

理单位，未采取防渗漏等措施，或

未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井进行监

测；加油站等的地下油罐未使用双

层罐或者未采取建造防渗池等其他

有效措施，或未进行防渗漏监测；

对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

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

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等的处罚

对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

、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

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在饮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

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饮用水水

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

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建设

项目增加排污量的处罚

对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

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游泳、

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

的活动的处罚

对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

急方案的；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

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

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未制定危险

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的；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工作，确定风险等级的；未

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的；

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的；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培训，如实记录培训情况

的；未按规定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

装备和物资；未按规定公开突发环

境事件相关信息等的处罚

对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不按照

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

规定排放污染物的处罚

对擅自改变、破坏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和隔离设施

的处罚

对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设置

化工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

产品的贮存场所，以及生活垃圾、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放场

所和转运站的处罚

对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内，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

水质的矿产勘查、开采等活动的处

罚

对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从事经营性取土和采石（砂）

等活动的处罚

对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修

建墓地或者丢弃及掩埋动物尸体的

处罚

对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道路、桥梁、码头及其他可能

威胁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设施或者装

置，未设置独立的污染物收集、排

放和处理系统及隔离设施，造成污

染的处罚

对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

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

产生扬尘的物料的处罚

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

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

扬尘污染的处罚

对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

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处罚

对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

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处罚

对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

事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设环境风

险预警体系或者对排放口和周边环

境进行定期监测、排查环境安全隐

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的

处罚

对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

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

和工艺，配备净化装置的处罚

对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

处罚

对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

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

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

的；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

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

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

、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

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在当地人民

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

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的处罚

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

洒剧毒、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

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的；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

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

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

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

体的物质的；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

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处

罚

对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

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大气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处罚

对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

油焦的处罚

对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

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四川
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2018年本）》、《万
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万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

施细则的通知》

环境监察执
法大队

信息形成
（变更）5
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行政
检查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的监督检查和监测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的排放检验情况的监督
检查

对机动车维修单位维修
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

督检查
对在用机动车污染物排

放状况的监督抽测
对禁烧区内露天焚烧秸

秆的检查
对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

息公开活动的监督检查
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
影响的跟踪检查

对规划实施过程中产生
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核

查
对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

监督检查
对各类自然保护区管理

的监督检查
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废

水、废气和危险废物污
染防治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核技术利用、伴生放
射性矿开发利用中放射

性污染防治的监督检
查；对放射性废物处理

、贮存和处置等活动的
监督检查；对生产、销

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
和射线装置单位、辐射

场所的监督检查；对核
设施周围环境辐射水平

和放射性污染物等的监
督性监测；对辐射工作

单位的监督检查和监督
性监测

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

每一项行政检查的权力类
型、名称、责任主体、责
任事项、追责情形、监督

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四川
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2018年本）》、《万
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万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

施细则的通知》

环境监察执
法大队

信息形成
（变更）5
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重点

领域

信息

“放管服”改革

改革动态、“双随机一公

开、“双公示”（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结果公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四川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实施意见>》、

《万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

印发万源市政府信息公

开实施细则的通知》

行政审批股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重大建设项目
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
施情况

各股、室、
站、队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脱贫攻坚 驻村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党建办、    

相关股室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民生工程
生态环境民生工程项目进
展情况

各股、室、
站、队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规划计划 生态环境发展规划计划
各股、室、

站、队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工作制度
万源生态环境局机关的相
关工作制度

办公室、  
党建办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党建
工作

党务信息
万源生态环境系统党建工
作等相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万源
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万
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施
细则的通知》

党建办、各
直属党支部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
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
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
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人事
工作

人事任免
局机关及直属单位重大人
事任免、公开招聘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万源

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万
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施
细则的通知》

办公室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7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教育培训
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行业
培训、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工作备案、导游考试信息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财务

管理

政府预决算

年度预算、决算、预算执

行情况和“三公”经费使

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万源

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万
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施
细则的通知》

财务室

部门预算经

本级财政部

门批复后20

日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政府采购
采购、中标公告、采购合

同和投诉处理结果等
财务室 实时公开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重点设施
省、市重点及基层生态环
境设施建设

财务室 实时公开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政务

公开

与互

动

政务动态
市生态环境局政务要闻、
通知公告、工作动态、机
关党建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四川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实施意见>》、

《万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
印发万源市政府信息公
开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股、室、
站、队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7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政务

公开

与互

动

政策解读回应

解读文件名称、解读内容

、解读机构、解读时间、

回应关切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四川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实施意见>》、

《万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
印发万源市政府信息公
开实施细则的通知》

法宣股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建议提案办理
本单位主办的涉及公众利
益、社会广泛关注的市人
大、市政协建议复文全文

法宣股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信箱办理
市委书记信箱、市长信息
公开回复类信息

法宣股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公众咨询 群众咨询公开回复类信息 法宣股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举报投诉
群众举报投诉公开回复类
信息

法宣股 申请人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部门文件
本单位发布的主动公开的
相关文件

办公室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通知公告
涉及到生态环境的重要通
知、公告、公示等

办公室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
督电话

公共
服务
事项

生态环境服务事项
每一项服务事项名称、设
立依据、服务对象、行使
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492号）、《四川省

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实施意见>》、《

万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
发万源市政府信息公开
实施细则的通知》

办公室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统计

数据
生态环境统计工作

生态环境业务相关统计数
据及分析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492号）、《万源

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万
源市政府信息公开实施
细则的通知》

土股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7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

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

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

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

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

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
8100002
监督电话
8100002


